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晓坚 李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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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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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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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２

，

６９２

，

４５３

，

７９１．４７ ２

，

２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７．６５ ２

，

２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７．６５ ２０．１８％ ２

，

５７８

，

３４６

，

２１３．７３ ２

，

５７８

，

３４６

，

２１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５４

，

０９６

，

０１７．８８ ６５

，

８７０

，

９２６．３７ ６９

，

２３４

，

３０４．５３ －２１．８７％ ６４

，

９２４

，

９２５．８４ ６０

，

９８２

，

５０４．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８

，

３６４

，

４７５．３１ －３１

，

８５７

，

９４６．１６ －３２

，

４３６

，

９８９．６７ －１１０．７６％ －１１

，

２７２

，

０５３．０６ －１５

，

２１４

，

４７４．７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３３５

，

２２６

，

４９５．６０ －４５１

，

３２５

，

０３２．３９ －４５０

，

２７４

，

３２５．８１ ２５．５５％ －６６９

，

１１４

，

７０９．８７ －６６９

，

１１４

，

７０９．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２６ ０．２７ －２２．２２％ ０．２６ ０．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２６ ０．２７ －２２．２２％ ０．２６ ０．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９３％ ８．０１％ ８．４４％ －２．５１％ ８．５８％ ７．８７％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５

，

８５６

，

１６１

，

３１２．３３ ４

，

９６２

，

８１２

，

８３２．６５ ５

，

２３４

，

９４８

，

４８８．０８ １１．８７％ ４

，

４８２

，

０９４

，

４１７．２６ ４

，

４８２

，

０９４

，

４１７．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９２１

，

３２５

，

９６０．８１ ８７９

，

８２８

，

９８６．４４ ８９９

，

２４９

，

９４２．９３ ２．４５％ ７８９

，

５１３

，

１０４．７７ ７８５

，

５７０

，

６８３．１０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０

，

００８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第

５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１９

，

４６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０．０７％ １２６

，

１８６

，

３１３ 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３．２７％ ８

，

２３７

，

２０７ ０

镇江市大港自来水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７％ １

，

４３４

，

８６０ ０

冻结

８１

，

３９７

福州怡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３％ ８４１

，

６００ ０

邓碧慧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８０６

，

７００ 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０．２６％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

林国春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６５２

，

０００ ０

范世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６０１

，

６００ 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点

击成金

１０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０．２４％ ５９４

，

８２９ ０

张冲 境外自然人

０．２４％ ５９２

，

７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镇江市大港自来水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镇江

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林国春、范世娟、张冲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林国春共持有公司

６５２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２６％

，其中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０

股，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６５２

，

０００

股；股东范世娟共持有

公司

６０１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

，其中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

司

０

股，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

６０１

，

６００

股；股东张冲共持有公司

５９２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

，其中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０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５９２

，

７００

股。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

,

年初“国五条”及各地细则出台

,

继续坚持调控不动摇

,

“有保有压”方向明确。下半年

,

新一届政府

以坚持调控整体平稳

,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思路

,

着力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维持宏观政策稳定。继续推进不动

产登记、保障房建设等长效机制工作

,

坚持以市场化为主

,

以保障房为辅的住房供应体系建设

,

促进房地产长

效机制建立健全。 在此大背景下

,

房地产业出现了四年以来量价齐升的态势

,

市场规模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快

速扩张。镇江房地产市场在政策预期加速

,

新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上成交量也明显上升。报告期

,

公司积极推动

项目建设

,

加快在手安置房项目的建设力度

,

全面实现魏家墩安置房项目的竣工交付。 积极布局公司房地产

产业的发展

,

从差异化发展的角度

,

认真策划运作

2077

·运河印象、

2077

·青年汇等项目

,

为公司后续发展和产

业的转型升级积聚能量。

报告期内

,

公司加快战略转型

,

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中技新材的控股权

,

并加速推进中技新材一期项

目建设

,

建成投产后

,

生产的加气砌块砖通过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

均符合国家

GB11968-2006

《蒸

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标准

,

其中

B05

级和

B06

级符合优等品的标准

,

公司申报的“新墙材”产品认证已通过省

级验收

,

正进行网上公示。中技新材的建成投产促进了公司建材产业由传统向新型建材产业的延伸。同时

,

子

公司港和新材加大市场拓展力度

,

加强调度与生产的配合

,

完成

118

万方混凝土的生产

,

有效地释放了产能

,

形成产销两旺的可喜局面。

报告期

,

中央政府对光伏产业高度重视

,

为了摆脱太阳能光伏行业欧盟“双反”、产能过剩等不利因素的

影响

,

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

,

如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 发改委出台的 《分布式发电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等

,

以促进国内市场发展。加之后期中欧光伏贸易纠纷实现和解

,

光伏行业整体回暖。公司子公司大成新能源

认真分析市场

,

抢抓市场机遇

,

及时调整重心

,

积极拓展业务。 一方面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

,

不断改进技术工

艺

,

通过热场改造、二次加料技术攻关、改进切割方式等途径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产品质量

;

另一方面抢抓分

布式电站发展的机遇

,

积极开拓太阳能系统应用市场

,

并取得突破

,

在立足新区建设的基础上

,

先后在上海、浙

江、安徽、海南等地承接业务

,

实现了公司“走出去”的战略。

虽然光伏行业整体回暖

,

硅片价格有所回升

,

但原材料多晶硅也相应增长。 国内市场的启动

,

虽然带动了

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回暖

,

但更多地带动了多晶硅片需求的增长。大成新能源主要生产单晶硅片、硅棒

,

销售情

况未有明显改善。报告期

,

大成新能源实现营业收入

(

含港能电力

)16903.5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38.79%,

主要

是硅片、硅棒销售下降。 实现净利润

(

含港能电力

)-4303.29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21.17%,

主要是存货计提减

值转回。 大成新能源整体亏损主要是产能未能得到有效释放

,

折旧、电费成本较高

,

致使整体成本高于售价。

报告期

,

因国内外经济复苏较慢

,

在产能过剩的影响下

,

化工市场整体疲软

,

公司化工物流产业受到波及

,

尤其是化工贸易较为突出

,

致使公司整体化工物流产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下降。

截止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

58.56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11.87%;

总负债

48.01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13.53%;

股东

权益

(

归属于母公司

)9.21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2.45%;

报告期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26.92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

长

2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09.6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21.87%

。

4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财务报告相比

,

报告期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经纳税评估约谈

,

本公司的子公司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进行了国税纳税评估自查

,

并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向镇江新区国税局提交了《纳税人自查情况报告表》反映

,

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11

年需

补缴增值税

832,064.88

元

,

补缴相应附加税

99,847.78

元

;

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8,579,379.54

元

,

弥补当年亏损

6,537,343.51

元后应纳税所得额为

12,042,036.03

元

,

需补缴企业所得税额为

3,010,509.01

元。

2012

年

,

镇江港

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将补交的上述税费合计

3,942,421.67

元

,

记入当年营业外支出科目。

本集团对上述

2012

年度补缴

2011

年度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等税款

3,942,421.67

元的会计差错

,

追

溯重述到

2013

年度以前

,

调增

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42,421.67

元

;

调减

2011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42,421.67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本公司对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

,

影响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及金额如下

:

1

、对本公司

2011

年合并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影响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２０１１

年资产负债表

应交税费

５２

，

６３２

，

６００．２９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５６

，

５７５

，

０２１．９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４７９

，

９０７

，

９９９．０４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３

，

４８３

，

８５０

，

４２０．７１

负债合计

３

，

６７６

，

８７３

，

２２２．４３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３

，

６８０

，

８１５

，

６４４．１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７

，

９５１

，

５４２．９４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２２４

，

００９

，

１２１．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８９

，

５１３

，

１０４．７７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７８５

，

５７０

，

６８３．１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０５

，

２２１

，

１９４．８３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８０１

，

２７８

，

７７３．１６

２０１１

年利润表

营业外支出

５

，

２０９

，

７７２．１０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９

，

１５２

，

１９３．７７

利润总额

９２

，

４３５

，

６００．９２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８８

，

４９３

，

１７９．２５

净利润

６５

，

４８２

，

９９９．０３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１

，

５４０

，

５７７．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４

，

９２４

，

９２５．８４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０

，

９８２

，

５０４．１７

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６００ －０．０１８０ ０．２４２０

权 净资产

８．５８％ －０．７１％ ７．８７％

2

、对本公司

2012

年合并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影响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２０１２

年资产负债表

营业外支出

９

，

１８２

，

５８１．６２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５

，

２４０

，

１５９．９５

利润总额

１１０

，

５９０

，

７０４．４２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１１４

，

５３３

，

１２６．０９

净利润

６５

，

５９８

，

９０３．６１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９

，

５４１

，

３２５．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５

，

２９１

，

８８２．８６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９

，

２３４

，

３０４．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６５

，

２９１

，

８８２．８６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９

，

２３４

，

３０４．５３

２０１２

年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５９１ ０．０１５６ ０．２７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９４％ ０．５０％ ８．４４％

因上述更正事项

,

公司在编制

2013

年度比较报表时已调整年初及上年度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

更正事项

对公司

2013

年年度利润无影响。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江苏中科大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２１４

，

３３０．７０ ４３

，

３１２．４８ ４

，

１７１

，

０１８．２２ －３４８

，

９８１．７８

镇江东尼置业有限公司

２９７

，

６４６

，

４４８．７４ ２７４

，

８２６

，

６１０．４４ ２２

，

８１９

，

８３８．３０ 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３９８

，

８８１．８１

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１１３

，

５７７

，

６７２．７７ ４１

，

６５２

，

６９９．８７ ７１

，

９２４

，

９７２．９０ １

，

０４３

，

３５３．３５

－２

，

０９０

，

９３０．８３

江苏大港置业有限公司

１４０

，

８１６

，

８７７．４６ ４１

，

３４８

，

５７３．６３ ９９

，

４６８

，

３０３．８３ －５３１

，

６９６．１７

报告期公司新设立两家子公司

,

其中江苏中科大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拥有其

66%

的股权

,

江苏大港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报告期公司通过收购取得镇江东尼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镇江东尼置业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报告期公司通过增资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取得控股权

,

公司持有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

比例由

40%

增加至

60%,

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5)

对

2014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净利润为正

,

同比下降

50%

以上

净利润为正

,

同比下降

50%

以上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１００％

至

－２１．１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区间（万元）

０

至

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６３４．３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季度没有安置房项目竣工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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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前以电话、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

,

于

2014

年

3

月

6

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3

年度报

告全文》中的“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璟、陈留平、张学军、王晓瑞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独立董

事吴秋璟、陈留平、张学军、王晓瑞将在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13

年度报告》、《

2013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3

年度报告摘

要》同时刊登在

2014

年

3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资产总额为

5,856,161,312.33

元

,

负债总额为

4,800,601,275.27

元

,

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921,325,960.81

元

, 2013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2,692,453,791.47

元

,

归属母公司的

净利润

54,096,017.88

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合并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54,096,017.88

元

,

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8,531,680.18

元

,

扣除本年度应付普通股股利

12,600,000

元

,

加以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

270,672,020.18

元

,

2013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03,636,357.88

元 。

(

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85,316,801.81

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8,531,680.18

元

,

扣除本年度应付普通股股利

12,600,000

元

,

加以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

473,488,901.59

元

,2013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37,674,023.22

元。 按照母公司与合并数据孰低原

则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

拟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252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

1260

万元

(

含税

),

本年度不派发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尚未分配利润

291,036,357.88

元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规定

,

合法、合规。

独立董事吴秋璟、陈留平、张学军、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2013

年度审计报

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

鉴

于审计的工作量

,

公司拟支付给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2013

年度审计费用为

70

万元人民币。

独立董事吴秋璟、陈留平、张学军、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的议案

《

2013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

,

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

,

不存

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

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

,

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

,

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

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吴秋璟、陈留平、张学军、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八、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2014

年

3

月

8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

2014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司关联董事林子文、王东晓、张静明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璟、陈留平、张学军、王晓瑞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进行土地竞拍的议案

鉴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的需要

,

在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的前提下

,

提高公司适时决策的效率和效益

,

促

进公司的后续发展能力

,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度累计总额不超过

5

亿元的土地投标或竞买

事项的决策权

,

授权期限自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

额度内

,

董事会可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竞拍的各项具体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2014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含续贷

)

不

超过

23.565

亿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1

、公司拟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金额为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

期限一年

,

由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2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苏州中新支行申请金额为

1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

拟商请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3

、公司拟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白下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

用液体化工仓储土

地使用权为该笔授信下贷款作抵押

;

4

、公司拟向宁波银行南京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为

7000

万元综合授信

;

5

、公司拟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3500

万元综合授信

;

6

、公司拟向农行新区支行申请

2000

万元综合授信

;

7

、公司拟向江苏银行大港支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授信

;

8

、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9

、公司拟向民生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1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0

、公司拟向浦发银行镇江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1

、公司拟向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2

、公司拟向建行新区支行申请

6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3

、公司拟向南京银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4

、公司拟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5

、公司拟向上海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6

、公司拟向温州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7

、公司拟向浙商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8

、公司拟向江苏镇江农村商业银行学府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19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0

、公司拟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1

、公司拟向稠州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2500

万元综合授信

;

22

、公司拟向广州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3

、子公司港汇化工拟子公司港汇化工拟向民生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1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4

、子公司港汇化工拟向中信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6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5

、子公司港汇化工拟向江苏农商行大港支行申请

1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6

、子公司港汇化工拟向华一银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7

、子公司港汇化工拟向镇江华夏银行申请

4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8

、子公司港汇化工拟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9

、子公司港和建材拟向苏州华一银行申请

4500

万元综合授信

30

、子公司港和建材拟向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1

、子公司港和建材拟向中信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2

、子公司港和建材拟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3

、子公司港诚国贸拟向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4

、子公司港诚国贸拟向中信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5

、子公司港诚国贸拟向华夏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6

、子公司港诚国贸拟向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7

、子公司港诚国贸拟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8

、子公司港诚国贸拟向中国银行新区支行行申请

5300

万元综合授信

;

39

、子公司港发工程拟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1000

万元综合授信

;

40

、子公司港发工程拟向华夏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综合授信

;

41

、子公司港能电力拟向新区交行申请

450

万元综合授信

;

42

、子公司中技新材拟向新区交行申请

400

万元综合授信

;

43

、子公司新区固废拟向镇江招行申请

1000

万元综合授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2014

年

3

月

8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公

司

2014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独立董事吴秋璟、 陈留平、 张学军、 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2014

年

3

月

8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独立董事吴秋璟、 陈留平、 张学军、 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出具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3

年度财务报表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

2014

年

3

月

8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4-007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前以电话、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

,

于

2014

年

3

月

6

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晨先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13

年度报告》、《

2013

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3

年度报

告摘要》同时刊登在

2014

年

3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上。

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的规定

,

监事会对

2013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议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资产总额为

5,856,161,312.33

元

,

负债总额为

4,800,601,275.27

元

,

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921,325,960.81

元

, 2013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2,692,453,791.47

元

,

归属母公司的

净利润

54,096,017.88

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合并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54,096,017.88

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8,

531,680.18

元

,

扣除本年度应付普通股股利

12,600,000

元

,

加以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

270,672,020.18

元

,2013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03,636,357.88

元 。

(

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85,316,801.81

元

,

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

8,531,680.18

元

,

扣除本年度应付普通股股利

12,600,000

元

,

加以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

473,

488,901.59

元

,2013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37,674,023.22

元。按照母公司与合并数据孰低原则

,

公

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

拟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252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

1260

万元

(

含税

),

本年度不派发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尚未分配利润

291,036,357.88

元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

并能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监管要求不断

完善法人治理体系

,

保证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

,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监事会对此无异议。

六、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

,

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意

,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董事会及关联董事违反诚信原则

,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公司

的生产经营实际

,

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

依据充分

,

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

真实反映

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

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9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大港股份”或“本公司”

)

及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

,

与镇江新区经济开发

总公司

(

简称“经发公司”

)

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预计

2014

年产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2.4

亿元

,

其中

:

工程劳务

1.8

亿元

,

光伏系统工程

1000

万元

,

其他

5000

万元

;

预计与经发公司拆迁安置房等资金结算不

超过

8

亿元。

2013

年公司及子公司与经发公司及其子公司实际发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金额

17091.56

万元

,

未超过

2013

年审批额度。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会议以

6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关联董事林子文、王东晓、张静明回避了表决。

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审批权限

,

上述对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镇江市

大港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与经发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4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

）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及其子公

司

不超过

１８

，

０００ ９８８６．９７ ８１．６８％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及其子公

司

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７８９．０７ ６．６１％

其他（含与经营相关的补

贴收入等）

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及其子公

司

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８５６ ５３．０４％

代付资金（安置房等） 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 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９７３０８．５６ －

(

三

)2014

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拆迁安置房等资金结算累计

0

元

,

除此之外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金额为

1.5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基本情况

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兵

;

注册资本

35

亿元

;

住所

:

镇江新区大港镇通港路东

(

金港大道

98

号

);

经营范围

:

辖区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

;

对外投资

;

土地批租

;

投资开发

;

房屋租赁

;

咨询服务

;

土石方工

程施工。

主要财务状况

:

截止

2013

年

9

月末的资产总额为

670.93

亿元

,

负债总额为

443.88

亿元

,

净资产为

227.04

亿元

;201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61.59

亿元

,

利润总额为

4545.69

万元

,

净利润为

2746.77

万元。

(

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

,

根据其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分析

,

向上市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

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本公司

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进行。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前已签订协议的

,

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 未签订协议的

,

待发生交易时再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

则

,

协商签订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经发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依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

要发生的

,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

对于公司的经营发展是必要的

,

并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

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与经发公司在业

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

,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

、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在召开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前

,

已将《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给

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事先进行了认真审核

,

并书面确认

,

认为

:2014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发展和

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

,

不存在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

意将上述事宜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

、独立意见

公司

2014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自愿

,

互惠互利”的原则

,

交易价格依据

市场价格确定

,

定价公允

,

决策程序合法

,

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4-010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子公司江苏港汇化工有限公司

(

简称“港汇化工”

)

、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

简称“港和新

材”

)

、镇江出口加工区港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港诚国贸”

)

、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

(

简称“港发

工程”

)

、镇江港能电力有限公司

(

简称“港能电力”

)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

简称“新区固废”

)

和江苏中

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

简称“中技新材”

)

经营发展的需要

,

拟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含续贷

,

不限于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等

),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预计担保额度为

31,350

万元

,

具体额

度

(

含续贷

)

如下

:

1

、拟为港汇化工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4,000

万元

(

续贷

)

公司全资子公司港汇化工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华一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港汇化工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2

、拟为港和新材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12,500

万元

(

续贷

)

公司控股子公司港和新材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向华一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4,500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港和新材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

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3

、拟为港诚国贸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12,000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港诚国贸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中国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向恒丰

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港诚国贸

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

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4

、拟为港发工程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1,000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港发工程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1,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港

发工程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

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5

、拟为港能电力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450

万元

公司孙公司港能电力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交通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450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港能电力

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

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6

、拟为新区固废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1,000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技新材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镇江招商银行申请

1,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新区固

废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7

、拟为中技新材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400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技新材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交通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400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中技

新材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表决情况为

:

公司实有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

表决董事

9

人

,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上述对外担保事宜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江苏港汇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3

月

23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

于欣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调整为

:

危险化学品的批发、

(

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

。 一般经营项目

:

化工产品

的仓储

(

许可证所列范围之外的危险品除外

)

。机电产品、机械设备、五金电器、电子产品、建筑材料、劳保用品

的批发、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及技术除外

);

国际货

运代理

;

装卸力资

;

工业盐的零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汇化工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港汇化工

100%

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2013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23,560.94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1,565.11

万元

,

净资产

为

1,995.83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697.15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707.16

万元

,

净利润为

523.33

万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2

、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9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路薛港村

法定代表人

:

陈翔

注册资本

:14193.4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新型建筑材料、建材及配套产品的制造、销售和服务

;

生产设备租赁、运输车辆租赁

;

建筑施工

;

吊装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和新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港和新材

83.11%

的股权

,

镇江新区新市镇建

设有限公司持有港和新材

16.89%

的股权。公司与镇江新区新市镇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事项

镇江新区新市镇建设有限公司没有提供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2013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89,003.38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72,468.34

万元

,

净资产

为

16,535.04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38,718.90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615.44

万元

,

净利润为

453.96

万

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3

、镇江出口加工区港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20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7

号

103

室

法定代表人

:

于欣

注册资本

:35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普通货运

;

国内水路代理

;

危险化学品批发

(

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

。 国际

货运代理

;

集装箱堆场、中转、装卸、仓储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化工产品、机电仪

表、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机电设备、生活日杂用品、黑色有色金属的批发、零售

;

贸易经纪与代理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诚国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港诚国贸

100%

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2013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23,863.95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0,395.13

万元

,

净资产

为

3,468.82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8,568.41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10.54

万元

,

净利润为

-85.32

万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4

、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3

月

26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

方留平

注册资本

:2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环保工程、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厂房工程的施工

(

凭资质经营

);

室内外装修

;

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的销售

;

工程技术咨询

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发工程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港发工程

100%

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2013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15,247.88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2,144.96

万元

,

净资产

为

3,102.92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5,187.75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1,608.72

万元

,

净利润为

1,589.05

万

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5

、镇江港能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4

月

26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五峰山路

89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谊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新能源发电系统工程及新能源电力应用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安装

;

新能源系统集成与工程专

业承包服务

;

并网、离网新能源系统的运营与管理

;

建筑智能化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安装

;

道路、厂

区、住宅小区照明项目的咨询、设计与安装

;

高低压变配电设备、非标准钢构件的制造、安装

;

机电设备安装

;

化工产品、机电仪表、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新能源发电产品及器件研发、装配、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能电力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

(

简称“大成新能源”

)

和全资

子公司港发工程合资设立的公司

,

大成新能源持有港能电力

90%

的股权

,

港发工程持有港能电力

10%

的股

权。 公司持有大成新能源

84.21%

的股权

,

镇江新区新市镇建设有限公司持有大成新能源

15.79%

的股权。 公

司持有港发工程

100%

的股权。公司与镇江新区新市镇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事项镇江新区新

市镇建设有限公司没有提供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2013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10,592.2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8,259.53

万元

,

净资产为

2,332.68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2,844.72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466.11

万元

,

净利润为

345.38

万元。

(

以

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6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10

月

13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荞麦山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

:

吴晓坚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危险废物经营

(

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

)

。 一般经营项

目

: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置技术咨询服务

,

资源化利用技术咨询服务

;

工业建材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新区固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新区固废

70%

的股权

,

镇江新宇固体废物

处置有限公司

(

简称“新宇固废”

)

持有新区固废

30%

的股权。公司与新宇固废无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事项新宇

固废没有提供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2013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6,114.5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849.55

万元

,

净资产为

3,264.66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226.22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489.54

万元

,

净利润为

433.32

万元。

(

以

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7

、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30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路镇大姚公路东侧

(

镇江鑫美制衣有限公司内

)

法定代表人

:

林子文

注册资本

:7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研发、生产、委托加工、销售新型建材产品及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

:

中技新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中技新材

60%

的股权

,

江苏中技桩业有限

公司

(

简称“中技桩业”

)

持有中技新材

40%

的股权。公司与中技桩业无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事项中技桩业没有

提供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2013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11,357.77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4,165.27

万元

,

净资产为

7,192.50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04.34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251.33

万元

,

净利润为

-209.09

万元。

(

以

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议

,

待股东大会通过该项担保决议后

,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与

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协议。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公司

2014

年度批准担保额度内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求

,

有利于其经营

和业务发展

,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小

,

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实时监控

,

因而担保风险可控。 为了进一步支持和促进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

发展

,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4

年度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

31,350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额度。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15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33.81%,

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4-011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

关规定

,

现将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如下

:

一、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经纳税评估约谈

,

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港和公司

)

进行了国税纳税评

估自查

,

并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向镇江新区国税局提交了《纳税人自查情况报告表》

,

港和公司存在如下税

收问题

:

与同地区、同行业其他纳税人售价相比较

,

将港和公司混凝土平均售价由

269.10

元

/

立方调整至

280.10

元

/

立方

,

即每立方混凝土售价调增

11

元

,

调增销售收入合计

10,178,354.89

元

,

需补缴增值税

610,701.29

元

,

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0,178,354.89

元。

调增产量

13171.70

立方

,

按

280.10

元

/

立方核算

,

调增销售收入

3,689,393.17

元

,

需补缴增值税

221,

363.59

元

,

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3,689,393.17

元。

2011

年度无形资产摊销

610,743.49

元

,

无符合规定的产权证明和票据

,

不符合税法规定

,

需调增应纳税

所得额

610,743.49

元。

财务费用中无规定票据列支融资租赁费、承兑承诺费、承兑手续费等

4,100,887.99

元

,

需调增应纳税所

得额

4,100,887.99

元。

港和公司

2011

年度存在末开票收入

7,977,063.68

元

,

于

2012

年

2

月前开票申报缴纳了增值税

,

未在当

年度申报缴纳增值税

,

按规定应加收相应滞纳金。

综上所述

,

港和公司

2011

年需补缴增值税

832,064.88

元

,

补缴相应附加税

99,847.78

元

;

调增应纳税所得

额

18,579,379.54

元

,

弥补当年亏损

6,537,343.51

元后应纳税所得额为

12,042,036.03

元

,

需补缴企业所得税额

为

3,010,509.01

元。

2012

年港和公司将补交的上述税费合计

3,942,421.67

元

,

记入当年营业外支出科目。

二、会计差错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

一

)

会计差错对

2011

年、

2012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依据相关规定控股子公司港和公司对

2011

年和

2012

年的账务进行了相应账务的调整

,

该调整将导致

2011

年、

2012

年公司合并财务报告发生如下变动

:

1

、 对本公司

?2011?

年合并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影响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２０１１

年资产负债表

应交税费

５２

，

６３２

，

６００．２９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５６

，

５７５

，

０２１．９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４７９

，

９０７

，

９９９．０４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３

，

４８３

，

８５０

，

４２０．７１

负债合计

３

，

６７６

，

８７３

，

２２２．４３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３

，

６８０

，

８１５

，

６４４．１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７

，

９５１

，

５４２．９４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２２４

，

００９

，

１２１．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８９

，

５１３

，

１０４．７７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７８５

，

５７０

，

６８３．１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０５

，

２２１

，

１９４．８３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８０１

，

２７８

，

７７３．１６

２０１１

年利润表

营业外支出

５

，

２０９

，

７７２．１０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９

，

１５２

，

１９３．７７

利润总额

９２

，

４３５

，

６００．９２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８８

，

４９３

，

１７９．２５

净利润

６５

，

４８２

，

９９９．０３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１

，

５４０

，

５７７．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４

，

９２４

，

９２５．８４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０

，

９８２

，

５０４．１７

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６００ －０．０１８０ ０．２４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５８％ －０．７１％ ７．８７％

2

、 对本公司

2012

年合并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影响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２０１２

年资产负债表

营业外支出

９

，

１８２

，

５８１．６２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５

，

２４０

，

１５９．９５

利润总额

１１０

，

５９０

，

７０４．４２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１１４

，

５３３

，

１２６．０９

净利润

６５

，

５９８

，

９０３．６１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９

，

５４１

，

３２５．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５

，

２９１

，

８８２．８６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９

，

２３４

，

３０４．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６５

，

２９１

，

８８２．８６ ３

，

９４２

，

４２１．６７ ６９

，

２３４

，

３０４．５３

２０１２

年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５９１ ０．０１５６ ０．２７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９４％ ０．５０％ ８．４４％

(

二

)

更正事项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因上述更正事项

,

公司在编制

2013

年度比较报表时已调整年初及上年度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

更正事项

对公司

2013

年年度利润无影响。

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公司聘请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 《

2013

年度财务报表前期差错更

正的专项说明》

(XYZH/2013NJA2023-3),

具体内容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相关规定

,

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

况

,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对造成上述差错的控股子公司有关责任人进行批评

教育

,

要求其加强财务核算的准确性

,

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调整

,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差错更正的

有关程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

,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希望

公司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财务监管

,

杜绝此类事项的发生

,

切实维护公司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

依据充分

,

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

真实反映

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

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会计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不断加强会计报告编制过

程的审核工作

,

进一步提高财务及信息披露工作质量。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2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二○一三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

年

4

月

8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30

5.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江苏镇江新区通港路

1

号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6

、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2013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

、审议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进行土地竞拍的议案。

9

、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上述第

1

项、

3-11

项议案已由

2014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2

项议案已由

2014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4

日

(

上午

9:00

时

-11:30

时

,

下午

1:30

时

-17:00

时

)

。

2

、登记地点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通讯地址

:

江苏省镇江新区通港路

1

号

),

信函上请注明“股

东大会”字样。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

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4

年

4

月

4

日下午

5

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5)

邮编

:212132

传真号码

:0511-88901188

四、其他

1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

2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0511-88901009

联系人

:

李雪芳 魏璐璐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

另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对会

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进行土地竞拍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注

:

委托人应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用画“

√

”的方式明确表示意见

;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

,

则视

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或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2014年 3 月 8 日 星期六

B4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8

年度

报 告 摘 要


